南京大学优秀科研秘书评选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院系、单位科研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鼓励科研秘书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服务意识和业务水平，充分发挥科研秘书在科研管理、服务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学校科研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信息化，自2016年起，学校将每两年开展一次优秀科研秘书的评选工作。为规范优秀科研秘书的评选工作，特制定本评选办法。
一、评选对象
在科研秘书岗位连续工作三年以上的理工医科等相关院系、单位人员。
二、评选原则
优秀科研秘书的评选工作必须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申报人员及相关院系、单位必须严格遵照本办法中的评选条件和评选程序。
三、评选条件
1.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热爱本职工作，作风正派，谦虚谨慎，团结同志，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对本院系、单位和科技部门的支持服务到位，在师生中享有较好的评价。
2. 有较高的业务水平，熟悉并严格执行科研秘书工作的各项管理规定。工作积极、主动，有条不紊，服从安排，认真履行科研秘书岗位职责，能及时将国家相关部门及学校的科研管理要求传达给相关教师和科研人员，并给予正确解读；在协助学院、单位教师和学校科技部门完成科研项目申报、经费管理、结题验收和数据统计等方面的工作成绩突出。
3. 能积极主动、稳妥地应对所在院系、单位在科研活动中出现的困难与问题，及时掌握本院系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科研状况，并进行有效的管理服务，对存在困难的教师和科研人员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
4. 能积极参加科技部门组织的有关学习和培训活动，重视科研管理研究，善于总结科研管理经验，不断提高科研管理效益。 
四、评选程序
采取本人申报、院系审查推荐和学校评审小组评定相结合的评选方法，具体程序如下：
1. 符合评选条件的科研秘书按照《南京大学优秀科研秘书评选办法》进行自评总结，认真填写《南京大学优秀科研秘书申报表》，在规定时间内将申报表和自评表交至所在院系。
2. 院系依据《南京大学优秀科研秘书评选办法》对科研秘书的工作进行评审，并在《南京大学优秀科研秘书申报表》中签署推荐意见。
3. 科技部门组织评审会，对申请人的相关申报材料进行打分评审，确定优秀科研秘书的人选。评选结果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对获奖的科研秘书给予表彰和奖励。
五、奖励办法
获奖者授予“优秀科研秘书”称号，由学校统一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
六、附则
1.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
2.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处负责解释。
